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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历程、理论与方法的
回顾与展望
□　石亚灵，肖　亮，杨林川，李　骥

[ 摘　要 ]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在过去三四十年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下面临巨大的重建与变革压力，为更系统地理解中西方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的相互作用，提出更具适应性的保护发展框架与更具时代特征的实践模式，文章着眼于西方文化遗产的概
念萌芽、立法实践、认知提升的发展历程，回顾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从意识发端到概念萌生，再到立法制度与保护体系完善，
直至社会发展转型期遗产价值形成的发展变化过程。通过梳理可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在认知体系构建、保护对象与层次
界定、方法原则应用上深受国际经验影响，但又因文化背景与理论渊源差异，在保护层次概念拓展、保护理论与价值认知以
及保护体系尺度构建方面有异于西方国家，进而期望从明晰保护层次与协调规划管理、重塑真实性与整体性方法内涵、关注
居民社会结构形态等方面来共同推进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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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Preservation Process, Theory, and 
Method/Shi Yaling, Xiao Liang, Yang Linchuan, Li Ji 
[Abstract]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China’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preservation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pressure of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and function of historical city preservation, and to come up with a more 
adaptive preservation framework in the new era, the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nsciousness, concept, legislation, 
recognition of historical city preserv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rgues that China’s historical city preservation is deeply 
impacted by global experience in cognitive system construction, preservation objects, levels, methods, and principles, but differs 
from the west in conceptual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and value cognition, system scale construction. Furthermore, it suggests 
promoting historical city preservation in clarifying preservation level and planning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rebuilding the 
connotation of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paying attention to demographic structur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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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津的衰败”“建设性的破坏”“千城一面的覆盖”
等物质遗存难以延续、文化形态不再的窘迫局面。

回顾针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研究发现，其
主要聚焦于国际历史保护理念的跨文化应用，重点探
讨保护规划中的物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包括
城镇建成环境与形态保护、权力结构与社会资本、社

0引言

随着全球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文化遗产保
护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议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四十年来，我国城市经历了时空压缩式发展，大规模
的城市重建与整治项目，导致许多历史地区出现“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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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着眼于中西方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发展历程的梳理，阐述国际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在认识基础、对象范围
与保护方法层面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体系的影响，并对比阐述中西方在哲
学和文化传统、政治经济状况的差异驱
动下，保护理论和实践的各自侧重，以
期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的新阶

城保护理论与实践得到长足发展，但身
处变化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下，从国际
视野全面回顾、探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历程、理论、方法的研究还并不多见。
而探究国际背景下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其发展历程、
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益于发现和总
结未来的保护发展方式。

会组织与公众参与，以及城市保护的类
型学与形态学方法等研究。我国学界也
在城市工作重点由量到质的转变时期，
开始总结近四十年名城保护制度体系、
实践管理方面的内容，回顾名城保护制
度演变历程，探讨完善历史文化遗产管
理模式与保护规划法规对策。

得益于这些研究，我国历史文化名

时间 组织或国家 文件 内容

1933 年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 《雅典宪章》 承认古建古迹保护的重要性
1882 ～
1950 年

英国 1882 年《古迹保护法》；1913 年《古迹综合及修订法》；
1947 年《城乡规划法》( 修订版 )

—

法国 1887 年《纪念物保护法》；1913 年《历史古迹法》；
1930 年《景观保护法》

—

1964 年 历史古迹建筑师及
技师国际会议

《威尼斯宪章》 提出文物古迹的基本概念、具体原则和保护方法

1972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规定了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定义，确定了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的标准和保护措施要求等

1975 年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

《关于历史性小城镇保护的国际研讨会的布鲁日决
议》

要考虑不同地区的不同经济、社会、政治等各种因素，
并正式提出保护历史小城镇

1976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和当代作用的国际建议书》 明确历史地段的保护内容并拓展了“保护”的范畴
1977 年 国际建筑师协会 《马丘比丘宪章》 提出保护、修复、再利用历史遗址和古建筑
1950 ～
1979 年

法国 1960 年《国家公园分区保护法》；1962 年《马尔罗法》；
1972 年《行政区改革法》；1975 年《城市保护法案》；
1976 年《自然保护法》

—

英国 1953 年《古建筑及古迹法》；1967 年《城市文明法》；
1974 年《城镇文明法 ( 改定 )》；1979 年《文物建筑
和考古地区和条例》

—

意大利 1960 年《古比奥宪章》 —
1982 年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
《关于小聚落再生的 Tlaxcala 宣言》 包括乡村聚落和小城镇在内的聚落保护

1982 年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与风景园林师联
合会

《佛罗伦萨宪章》 作为古迹，历史园林必须予以保存

1983 ～
1993 年

法国 1983 年颁布《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1993 年颁
布《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 ( 改定 )》

英国 1983 年颁布《国家遗产法》；1990 颁布《规划 ( 登
录建筑和保护区 ) 法》

意大利 1986 年成立环境部
1987 年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
《历史城镇和城市地区保护宪章》 首次明确城市保护应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应与建筑学、

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综合研究
1999 年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
《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 宣示乡土建筑、建筑群、村落保护应尊重文化价值和传

统特色，应保存典型建筑群和村落
2005 年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
《西安宣言》 首次提出“文化遗产环境”概念

《维也纳备忘录》 明确“历史性城市景观”概念

2011 年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

《关于城镇历史景观的建议》 提出“文化景观”概念，强调城市非物质遗产的重要性

表 1  国际保护公约与宪章以及法国、英国、意大利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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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顺应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大环境、
实现中国特色化的中西合璧思想理念为
基础，从明晰保护层次、重塑方法内涵、
加强规划法制等方面强化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理论、方法与实践。

1西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
历程

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较早意识
到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为认识西方文化保
护思潮脉络，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
以及国际组织自 20 世纪初便不断就文化
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制定、颁布
了一系列针对性的保护宪章、公约等纲领
文件。本文分别以 1933 年颁布的《雅典
宪章》、1964 年颁布的《威尼斯宪章》
和 2005 年颁布的《维也纳备忘录》作为
各阶段的代表，将脉络梳理为三个阶段：
历史古迹与历史建筑保护概念萌芽 (20 世
纪 50 年代以前 )、立法开始关注历史古
迹周边地区 (20 世纪 50 ～ 70 年代 ) 和文
化遗产保护范围扩大到历史城市与景观环
境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 表 1)。

1.1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历史
古迹与历史建筑保护概念萌芽

19 世纪下半叶，许多欧洲城市在追
求更好的住房、开放空间和基础设施等
驱动下，破坏了颇多历史城市结构。为
缓解此局面，作为第一份国际认可的文
化遗产保护纲领性文件——《雅典宪章》
于 1933 年颁布，旨在阐明历史建筑和历
史古迹的价值意义与修复原则。作为现
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先驱，它侧重于从单
个古迹的美学原则与保护技术角度制定
保护条文，提出应把现代交通限制在古
建筑保护区外。

而在此之前，法国、英国、意大利
等国家也已萌生历史性建筑保护的意识，
并在相继颁布的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法律
法规中予以体现落实。早在 1840 年，法

国颁布的《历史性建筑法案》作为最早的
文化保护法对历史性建筑实施保护；1887
年《纪念物保护法》重申传统建筑的保护
范围与标准；1913 年《历史古迹法》规
定不能拆毁公私产历史性建筑；1930 年
制定的《景观保护法》将保护内涵拓展至
景观登记；1943 年立法规定历史建筑周
边 500　m 纳入保护范围。英国于 1877 年
创建古建筑保护协会；在 1882 年、1900
年、1910 年颁布《古迹保护法》及其修
正案，划定了 21 项历史遗迹；于 1913
年出台《古迹综合及修订法》，将保护
范围扩展到古迹周边土地，并建立古迹
委员会予以监督；于 1931 年提出《古建
筑加固和改善法》修正案；于 1944 年颁
布《城乡规划法》，确定“登录建筑”
保护名单。意大利也在《雅典宪章》的
影响下，于 1932 年起草《意大利修复宪
章》，要求历史环境中的新旧建筑保持
风格协调。

1.2 20 世纪 50 ～ 70 年代：立法
开始关注历史古迹周边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欧洲国家
开始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历史古迹，并将
保护范围逐渐扩大至古迹遗址周边地区。
例如，北欧国家开始建立保护组织和立
法系统。南欧国家如意大利紧锣密鼓地
制定各项保护措施，包括 20 世纪 50 ～
60 年代成立的“意大利协会”，首创经
济建设与保护景观古迹相结合的理念；
1960 年出台《古比奥宪章》并成立历史
中心协会，呼吁政府制定限制性措施和
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保护性干预”，
并率先提出整体保护思路。法国延续其
保护理念于 1962 年颁布《马尔罗法》，
将遗产保护对象扩大到城市街区。英国
于 1953 年颁布《古建筑及古迹法》，
1972 年修订，强调保护历史性建筑，到
1967 年《城市文明法》首次确立“历史
街区保护”概念，发展至 1969 年《住宅
法》正式确定重点保护城市，如约克、

巴斯等四座古城，并在 1974 年修正的《城
镇文明法》中将保护区正式纳入城市规
划体系。英国形成自上而下的立法体系，
以国家立法为核心保护文物古迹、保护
区、历史古城等不同层次对象，地方政
府负责执行资金政策、解释法令条文，
提供规划指南及建设与保护咨询。

20 世纪 60 ～ 70 年代，世界范围内
的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组织通过提出建议并
出台一系列宪章，从而达到文物古迹及其
环境保护的高潮。例如，为加强对古迹周
边地区的重要性认识，1964 年通过的《威
尼斯宪章》为随后许多宪章和文件的出
台奠定了基础 ( 如澳大利亚的《ICOMOS
文化遗产保护宪章》)。20 世纪 60 年代
博洛尼亚历史中心首次将“历史建筑与
居民的居住环境一起保存”认定为遗产
保护里程碑式的项目；其在 1972 年制定
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
阐明了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定义。1976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发布《关于历史
地区的保护和当代作用的国际建议书》
( 又称《内罗毕建议书》)，划定历史名镇、
旧城区、村庄和小村庄等更为广泛的保
护范围，表明历史区域应“和谐地融入
现代生活中”。1977 年，《马丘比丘宪章》
重点提出保护、修复、再利用历史遗址
和古建筑。

1.3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文化
遗产保护范围扩大到历史城市与
景观环境

随着各种关于保护历史古迹及其周边
环境的国际宪章相继制定与通过，20 世
纪 80 年代以后，遗产保护的关注范围扩
大到历史城市与园林景观尺度。1982 年，
《佛罗伦萨宪章》提出保护历史园林；为
将保护实践与区域文化遗产的价值观联系
起来，1984 年颁布的《奈良真实性文件》
承认了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珍
视非物质遗产的传统；1987 年，首个针
对历史地区的国际宪章—《历史城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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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文件 / 事件 核心保护思想

1928 年 《历史古迹和古董保护条例》 针对历史古迹和古董保护
1930 年 《古物保存法》 国民政府公布的第一个文物法规
1931 年 《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 开拓性地提出文物保护的基本观点和行为准则
1949 年 《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最早记载全国重要古建筑目录的专书
1961 年 国务院制定《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实施“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文物古迹的制度
1982 年 《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 创立我国历史名城保护制度，公布首批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
1982 年 《文物保护法》 “历史文化名城”成为法定概念
1983 年 《关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工作的几点意见》 明确名城保护规划的原则内容、编制审批要求
1984 年 国务院颁布《城市规划条例》 明确名城保护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
1985 年 缔约公约 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1986 年 《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报告的通知》 提出“历史地段保护”的概念；首次规定对有较高价值的历史地段

可以公布为地方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
1989 年 《城市规划法》 明确城市规划编制应当保护文化遗产
1992 年 《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 我国文物保护法制化的基本确立
1994 年 《关于审批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加强保护管理的请示》 此后名城审批按照“成熟一个公布一个”的方式进行
1994 年 住建部颁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 对名城保护规划编制的原则、方法内容提出具体要求
1996 年 历史街区保护国际研讨会 明确提出历史街区保护原则
1997 年 住建部转发《黄山市屯溪老街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
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三个层次的保护体系

2002 年 《文物保护法》修订 首次明确“历史文化村镇”概念，并将其正式纳入遗产保护体系
2003 年 住建部发布《城市紫线管理办法》 编制城市规划时划定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紫线
2005 年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威文件，特别强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005 年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 成为名城保护规划领域唯一的技术标准
2007 年 《城乡规划法》 将文化遗产保护内容作为城市 ( 镇 ) 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2008 年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使历史文化名村 ( 镇 ) 保护得到进一步加强
2011 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2012 年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 ( 试行 )》 对保护规划的编制内容和方法提出具体要求
2014 年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规范保护规划的编制审批

表 2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脉络

城市地区保护宪章》( 又称《华盛顿宪章》)
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并颁布，制
定了包括自然、建筑环境及相关的保护
原则和目标。其后十年关于文化遗产问
题的讨论，集中在日益多元化的文化与
以欧洲为中心的保护框架方面。

2004 年，《佛罗伦萨决议》将第 431
号和第 1089 号法律精神相结合，提出既
要保护景观又要保护自然环境。2005 年，

《西安宣言》和《维也纳备忘录》相继发布，
前者在西安举行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第 15 届大会通过，定义了“遗产区”并
阐明了保护和管理该区域的必要性；后

者提出了明确“历史性城市景观”概念
的建议，旨在扩展对历史区域、中心和
城市的传统理解，并将“历史区域”定
义为具有历史、地貌和社会关系的综合
系统。这两份关键文件与《内罗毕建议书》
一起，酝酿了 2011 年《关于城镇历史景
观的建议》的诞生，该建议书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作为唯一针对历史名城保护
的建议，通过整合城市保护与发展框架，
解决历史城市结构日益被破坏及“城市
遗产的碎片化和恶化”问题。近年来，《世
界遗产名录》对亚太地区，特别是我国
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遗产的特征进行了

反思与表达，明确了国际遗产领域中“文
化景观”和“城镇历史景观”等新遗产
观念的定义。

2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发展

20 世纪初，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的种子在中西方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
相互作用下悄然萌芽。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文物保护单位”的提出，直至 20
世纪80年代“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诞生，
本文结合我国文化遗产发展情况、相关
的立法和体制保护的发展情况，以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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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社会经济变化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产生的影响，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的发展脉络分为四个时期：1978 年以前
的萌芽时期、1978 ～ 1991 年的“名城”
概念提出时期、1991 ～ 2004 年立法制
度与保护体系建立时期、2004 年以后的
社会发展转型时期 ( 表 2)。

2.1 1978 年以前：保护意识源于对
古董文物的关注

我国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认
识可追溯至 20 世纪初北洋政府 (1912 ～
1928 年 ) 颁布的一系列针对古董保护的
法律法规，如 1928 年的《历史古迹和古
董保护条例》。同时，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化遗产早期理论与技术探索对
历史建筑的修复和保护，也得到了我国
许多接受过西方或日本专业教育和培训
的先驱学者的支持。例如，1922 年成立
了第一个遗产保护研究的学术组织“考
古研究所”及 1929 年朱启钤成立的营造
学社；1930 年，《古物保存法》作为第
一个文物法规，制定实施文物保护细则；
1931 年，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并在向我
国学界介绍西方古典原理、传统建筑保
护理论和方法学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新建立的保护体系因 1937 年抗日
战争爆发及之后的国共内战而瓦解。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后便试图通过制定一系列遗产条例和法
规来建立新的保护体系。《全国重要文
物建筑简目》也作为最早记载重要古建
筑的书诞生。1961 年，国务院制定《文
物保护和管理暂行条例》并设立“文物
保护单位”。在此期间，随着文物保护
范围从古董和古迹扩展到历史建筑群与
遗址，保护体系逐步重新建立。但保护
与发展的紧张关系加剧了对历史遗产的
威胁。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政府通过重
新制定法规制度，将重要的遗产保护法
律纳入基本和核心立法框架之内。在此
阶段，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考古学发

展密切相关，更关注孤立的古董文物，且
文化遗产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经验
影响和主导而更偏向于被动的尝试探索，
这些新的探索也更为关注古董、纪念物和
古迹而非城市保护。

2.2 1978 ～ 1991 年：在西方影响下
“名城保护”概念的提出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快速的城
镇化进程引领大规模的住宅建设和旧区
改造，经济发展之势也严重威胁着城市
文物保护，加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法
规的缺乏、房地产市场的兴起，更加剧
了对历史建筑的广泛破坏。面对市场经
济浪潮对文化遗产的冲击，我国与西方
国家关于文化遗产的交流开始增加。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由我国文化遗产管理
部门相关人员和专业人员组成的代表团
访问西欧，为 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 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
的制定埋下伏笔，该法律首次明确了“历
史文化名城”的释义。随后，国务院批
转的《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
示》中，确定了首批 24 个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随着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立
法和条例逐渐被引入，为国内文化遗产
条例的制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3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历史文化
名城规划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城市规
划要体现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
并要求编制历史文化名城的专项保护规
划。在住建部的支持下，在 1984 年颁布
的《城市规划条例》中，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已被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作为城市总
体规划的重要内容，并明确划定保护对
象、范围与保护措施。1985 年，我国加
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
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随着
名城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1986 年国家
公布第二批 38 个历史文化名城，并引入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概念，涵盖历史
建筑、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

历史区，增强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实
用性。1989 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法》中
也明确提出编制城市规划应当保护文化
遗产。

2.3 1991 ～ 2004 年：立法制度与
三个层次的保护体系建立

1992 年以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使我国的历史城镇形态被进一步破坏，
当时隶属于文化部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于 1993 年成立。1994 年住建部发布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
要求保护规划要“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
予以重点保护”。尽管“历史文化保护
区”的概念早在 1986 年就被提出，但直
到 1996 年在黄山屯溪召开的国际历史街
区会议中，“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才
被纳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并明确
了保护历史古迹的重要性，以及改进与
历史文化街区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的必要
性。1997 年，“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
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共同构建起我
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

到 20 世纪末，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
随着经济发展压力加剧而不断增长，我
国文化遗产管理和从业人员在此背景下
发展了我国的保护原则，全国人大常委
会于 2002 年修订了《文物保护法》，并
于 2015 年再次修订。它采纳了当代西方
国际宪章或规定 ( 如《奈良真实性文件》)
中承认东方真实性的保护思想。它的制
定促进了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引入和
采用了“真实性”概念，此概念由原 ( 原
始 ) 和真 ( 实 ) 组成，以强调原创性和可
验证性。

2000 年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随着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而走向法
治化。2002 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
进一步明晰了“历史文化名城”概念，
正式确定历史文化街区 ( 村镇 ) 名称，
三个保护层次均有了确切的法定概念。
2004 年《管理城市紫色线的措施》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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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内出现不良
发展。

2.4 2004 年至今：文化遗产价值
与技术标准形成

2005 年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规范》定义了“发展控制区”和“协
调区”，并明确了相应的技术标准和管
理政策。虽然该规范是名城保护领域唯
一的技术标准，但是其因更关注发展而
非保护受到争议和批评。2007 年颁布的
《城乡规划法》明确规定文化遗产保护
应作为城市 ( 镇 ) 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2008 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
例》)，成为我国第一部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的专门法规，并提出以“历
史文化街区”的概念取代“历史文化保
护区”。2010 年，《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管理办法》发布。2011 年发布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也与我国文化遗产
的保护对象初衷相吻合。2012 年颁布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
要求 ( 试行 )》将保护范围扩大到历史村
镇，并制定了详细的管理措施和保护要
求。2014 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
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的制定也进
一步规范了保护规划的编制，我国也于
2015 年公布了国家首批 30 个历史文化
街区。

近几年，在相关部门制定的一系列
法规文件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已
建立起更全面详细的国家和地方两级管
理系统，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
文物保护单位三个层次的保护体系，涉
及各种历史古迹和遗址，以及历史文化
名城、街区、名镇、名村等概念对象。
而现阶段，虽然我国文化遗产的价值认
定和技术标准逐渐形成，但是不可避免
的是，文化遗产保护既面临着社会经济
与体制的挑战，也面临着管理层级的衔
接问题。

3中西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
发展特征与差异比较

3.1 中西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
与实践比较
3.1.1 保护层次概念的界定：内涵与
外延扩展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涵盖历史文化名
城、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三个
层次。这些概念衍生并发展于国际宪章
中对于古迹和遗址、历史地区和历史名
城的释义。其中，“历史文化名城”作
为文化遗产体系的核心概念，与国际上
的“历史名城”概念却不相同。我国的
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概念，
定义为“由国务院指定的遗产保存完好，
具有重大历史和文化价值或具有革命性
的纪念意义的城市”。它虽涵盖了历史
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遗产，但
没有明确的范围，而国际上历史地区的
概念和区域范围明确。实际上，我国历
史文化名城的定义和有关规定更多地侧
重于对城镇历史景观的宏观与全面保护，
以及控制和管理可能的转型与发展，但
相较于国际上概念和区域范围明确的历
史地区，以及采用程序化方式处理历史
城市结构的方法，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在
操作级别上仍缺乏一致、准确和详细的
全国性标准和指南。迄今为止，我国共
有 131 个指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它们在
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城市形象方面的价
值往往超过历史保护本身，许多历史文
化名城名不副实。

“历史文化街区”从早期的“历史
文化保护区”和“历史街区”演变而来，
历史文化保护区覆盖城镇和村庄，通常
与国际上的“历史地区”相对应；而我
国的历史街区并未覆盖历史名镇和村庄，
更接近意大利的“历史中心”概念，类
似于《关于城镇历史景观的建议》中将
“整个领土”视为具有“历史性”的，
并涵盖了整个背景下的历史、地理和文

化问题。“历史建筑”与“文物保护单位”
更多发源于国际上的“历史古迹”“遗
址”“保护性建筑”等概念，但文物保
护单位更倾向于我国的特色化定义。
3.1.2 保护理论与价值差异：物质与
精神延续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和实践都与
所涉及的“保护伦理”及“理论和价值
论”密切相关。中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
论和价值的差异源于文化差异。西方文
化具有欣赏物质和有形遗产的悠久传统，
重视物理形式、物理对象、规模和细节，
这反映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上，便体
现为其更加重视对建筑物实体的保护，
即具体的“纪念物”，这种传统的隐藏
逻辑可能也与建筑“砖石”材质密切相关。
正如《威尼斯宪章》所宣布的那样，其
基本宗旨是维护和揭示古迹的美学价值。
实际上，以欧洲为中心的《威尼斯宪章》
侧重于由砖石结构构成的历史建筑环境，
在许多情况下，这不适用于东亚国家以
木材为中心的环境。随着世界各地文化
多样性意识的增强，西方已根深蒂固的
保护学说现在正试图接受并纳入东亚价
值观与保护思想。

与西方文化相反，传统的东亚文化
有着悠久的“不追求持久的物质形态”
的传统而更倾向于对精神价值的认同。
哲学和道家创始人老子在《道德经》中
论及“形象”和“形状”的辩证关系，“形
象”理解为精神价值，“形状”为意向
弱化的可见物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深
受传统文化和哲学影响，尤其在表达原
真性、理解物质或非物质遗产以及自然
与建筑环境间的关系方面，特别强调“纪
念性”( 形式 ) 而非“纪念物”( 内容 )。
即使物质形状发生改变或消失，其精神
价值也可提炼并转移到新物体上。因此，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本着功能和精神优先
于实体对象的理念而更多地关注非物质
要素，认为历史场所在日常使用中持续
的精神意义和象征价值更胜于形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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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传统的隐藏客观逻辑或许是想表达像
木材这样的易腐烂和脆弱的建筑材料比
西方的砖石建筑更难维护。因此，某些
源自西方的现代保护思想可能不适合我
国的城市保护实践，这也导致一定程度
上我国历史地区在保护更新与追求政治
经济利益平衡方面，更多地倾向于在历
史悠久的地方替换物质要素，构建“新”
和“完整”的形象，而不是让它们处于
残破不堪的状态。
3.1.3 保护体系尺度的形成：微观与
宏观格局

中西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与构
建差异也源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差异，不
同的文化背景反映到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会呈现不同的保护层次。

西方重“分别”，其思维模式更倾
向于从局部及事物本身认识世界，西方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与对象的划定，
经历了从文物到历史地段再到历史城区
的拓展，具体体现在从《雅典宪章》提
出对历史古迹的保护，到《威尼斯宪章》
《内罗毕建议书》将概念延伸至历史街
区，再到《华盛顿宪章》等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宪章对于历史城区的认知，其逻
辑构成是聚焦于微观古迹再拓展到宏观
城市格局。其中，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历
史城区”或“历史中心区”等概念对象
均是范围明确的保护区域，便于制定与
实施明确的保护措施。

东方重“和合”，其思想模式更侧
重于从世界整体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去认
识世界。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层次的
划定，与世界遗产领域从局部到整体的
认知过程不同，我国先从“历史文化名城”
的整体保护概念出发，随着保护工作的
开展逐步衍生出“历史街区”“历史建
筑”“文物保护单位”这样的微观保护
对象，最终形成了当前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三个层次
的保护体系。从近四十年的发展过程来
看，我国以行政区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整体性保护制度，尽管处在理论认知的
局限、管理体制的落后、市场经济的强
势等综合背景环境下，但是在整体视角
协调城市的保护与发展关系、基于价值
判定和关联性分析的整体性保护以及适
应保护制度的对象系统性拓展方面仍具
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包容性。

3.2 西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我国
的影响
3.2.1 保护政策法规：逐渐趋向世界
遗产的目标价值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许多政策
和法规一直深受国际宪章和宣言的影响。
最早可追溯至西方学术思潮对我国出国
深造学者的影响。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
其在西方教育与保护思想的影响下，向
我国传播了许多历史古迹与历史建筑保
护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方法，并集中体
现在其提出的“梁陈方案”中，这或许
可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受到西方
世界影响的开端。直至改革开放以后，
1982 年《文物保护法》的制定，是我国
在市场经济与城镇化浪潮的席卷下，考
察了西欧国家之后，结合我国历史文化
遗产所面临的处境而颁布的，“历史文
化名城”的概念也建立于世界遗产的普
遍价值基础之上，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
价值、特色判断和评价的关键技术环节。
例如，福州、太原等名城保护规划中价
值和特色的评价思路逐渐趋于世界遗产
的普遍价值分析。

20 世纪 60 ～ 70 年代是国际宪章制
定的鼎盛时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
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
政策法规相继出台以对文化遗产实施保
护。例如，《华盛顿宪章》为我国“城
市紫色线”划定提供了依据，提出了保
护历史城区的原则、目标和方法；《关
于文物遗产的宪章》(1999 年 ) 对我国关
于加强历史建筑保护的通知有所启发；
以 2001 年为重点的蒙特利尔行动计划和

2002 年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保护主题极大
地促进了我国的遗产保护工作。2004 年
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
代建筑的规划保护的指导意见》，2008
年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加强 20 世纪遗
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作为第一份针对
亚洲宪章和针对我国的非管制性准则，

《文物保护法》充分结合了《威尼斯宪章》
和《布拉宪章》的保护思想，通过政府
实施的具体举措和构建自上而下的治理
体系，成为我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的
典型案例。
3.2.2 保护对象层次：吸纳国际文化
遗产的保护经验

我国文化遗产现阶段已形成历史文
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三
个层次的保护体系，在对象概念内涵和保
护范围层次上，都深受西方国家与国际
组织的宪章和保护规定影响。

在对象概念内涵方面，我国遗产保
护体系中的“历史文化名城”概念源于
20世纪70年代的多项国际规定中对于“历
史地区”的重视。例如，1975 年《关于
历史性小城镇保护的国际研讨会的布鲁日
决议》中正式提出保护历史小城镇，1976
年《内罗毕建议书》中拓展了历史地段的
保护范围与内容，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
提出保护、修复、再利用历史遗址和古建
筑。我国保护体系中的“历史文化名城”“历
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等概念与保护
方法借鉴了国际与西方国家文化遗产保护
的相关经验，如我国历史文化街区概念保
护与保护方法，吸收和借鉴了 1962 年法
国保护区立法、1967 年英国“保护区”
概念、1976 年《内罗毕建议书》中的“历
史文化保护区”等概念和保护经验。

在保护范围层次方面，我国文化遗
产三个层次保护体系的形成，也在“历
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
建筑”等概念逐渐明晰化的过程中渐进
形成。例如，2003 年《下塔吉尔宪章》
和 2008 年《文化线路宪章》等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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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我国工业遗产、文化线路遗产的
保护实践。此外，2012 年我国城镇历史
景观的内容框架也阐明“变化的管理、
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以及在我国建
立良性循环三重目标”。在世界遗产亚
洲及太平洋地区训练研究所的支持下，
201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关于
落实城镇历史景观建议书的上海议程》，
并将此议程的理念应用于上海虹口地区
的保护计划案例。在过去十年中，其保
护目标已从历史建筑扩展到整个城区，
并建立了具有历史敏感性的本地发展框
架。
3.2.3 保护方法：坚持并丰富了真实性
与完整性原则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原则在我国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1997 ～ 2000 年，在盖蒂
保护研究所和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这两
个海外机构的支持下，《文物保护法》
于 2002 年修订。它采纳了当代西方国际
宪章或规定如《奈良真实性文件》中承
认东方真实性的保护思想。它特别强调
材料真实性，以及保护过程中的最小替
换和干预原则，顾名思义是指保持原始
条件和随后的历史性变化，它还明确规
定应将文化遗产按照分类原则“原样”
保存或“原样”恢复。这与 20 世纪 30
年代梁思成先生提出的“修旧如旧”想
法不谋而合。真实性原则在很大程度上
调和了保存现状和恢复原状 ( 貌 ) 之间的
分歧，促进了我国城市保护的理论和实
践的发展。我国的“有机更新”“渐进
式更新”“微循环式更新”都是在保持
真实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理论。大量
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实践模式，
如北京“南池子模式”、上海“新天地模式”、
杭州“乌镇模式”等大多以真实性与整
体性为前提进行实践应用。

第二个阶段是受到城镇历史景观理
念的影响，我国于2015年对《文物保护法》
进行了修订，特别指出“真实性”概念，

还强调要保留历史城镇结构，尤其是居
住遗产及其历史、文化和社会特征的必
要性及意义。

第三个阶段是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
原则与方法背景下，根据《实施〈世界
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16 年 ) 要求，
所有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
遗产必须满足、保持并加强真实性和完
整性条件。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
一方面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
街区等载体的真实性与历史信息保护提
出了要求；另一方面，我国也从名城申
报制度上对完整性原则加以诠释。

4适应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理论与方法

4.1 理论：概念与保护层次明晰的
规划管理

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需要学
习西方国家厘清保护层次中“历史文化
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
等基本概念内涵，使其在确定保护对象
与保护范围过程中有准确、统一的标准
和详细的操作指南，为各层次的保护规
划与管理在相互衔接过程中走向程序化
与规范化打下基础。

基于这样的概念内涵与范围划定前
提，在具体的工作中，一方面需要我国
坚持并不断深化三个层次构成的保护制
度。例如，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
妥善处理新城和老城的功能分区、价值
定位等问题；在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与历
史建筑保护工作中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借鉴西方国家的相关经验，如法国以保
护规划为唯一管理依据的制度设计，英
国通过“开发许可申请”维护历史风貌
的精细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要加强和城乡规划的深度
融合，从根本上保障制度的落实。例如，
在规划改革战略背景下，当前重点是引
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融入城市总体规划

和城市发展战略，以严格控制和确保有
效的规划与管理水平要求。在历史文化
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中，既要加强和控
规、修规的结合，为街区规划和建设提
供依据，又要加强城市设计引导，从刚
性管控和设计指引两个方面加强与控规
的融合，协调建设与保护的关系。

同时，保护规划在加强相关组织部
门的协调与合作管理中得以落实，以确保
文化遗产价值和技术标准的度量目标一
致，使得保护政策的制定能涵盖文化遗产
保护三个层次的保护体系，保证实施和管
理的顺利开展。例如，在我国的文化遗产
保护体系下，需要纵向部门的相互配合，
如文物局负责保护历史古迹和历史地区，
其下属的地方部门负责制定以保护为导向
的规划；住建部负责制定和管理历史文化
名村、名镇和名城的保护计划，其下属的
地方部门经常制定重建的保护计划。此外，
还需要横向部门的相互配合，如文物局与
住建部及其各自下属部门协调与合作，以
达成保护层次与技术标准的统一。

4.2 方法：具有时代特征的真实性
与整体性

处于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与城市
环境中，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体系保护方
法需要有适应时代特征的整体性与原真
性原则引领。

一方面，我国近年来历史性城市环
境被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保护”项
目本身所引起。许多项目采用仿古建筑
形式替代传统城市结构，形成所谓的“历
史样式传承”，造成历史地区传统物质
形态不再。因此，尽管我国因文化差异
而更侧重文化遗产“非物质形态”的保护，
但是处在新的城市环境中，为了在价值
识别上与国际达成共识并证明我国的保
护标准合理，需要批判性地看待以前的
做法。可见，重新审视《奈良真实性文
件》中的“真实性”概念外延十分必要，
具有时代适应性的“真实性”方法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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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聚焦到物质实体，才能更有效地实施
保护。

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许多没有被
正式认定为历史地区的文化遗产，其保护
措施通常仅限于古迹的数量罗列，而正式
认定的历史地区常以“岛屿”形式被保存，
但“以主题公园和高度专业化的拼凑形式
构想和建立城市，可能使其丧失实际居住
环境和条件”。同时，我国文化遗产保护
过程也存在大量“宁愿只保留一些古迹，
以新建建筑替代历史建筑”的追求经济和
政治利益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在文化遗
产保护内容、方式上缺乏统一的共识，从
本质上看是过于关注个体建筑物。而根
据意大利的经验，特别是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的关于罗马和博洛尼亚近期计划表
明，从历史中心向历史城市的保护转变非
常符合城镇历史景观提倡的历史地区不应
被视为孤立“岛屿”的保护要求。

从这个层面来看，城镇历史景观将
遗产视为整体历史环境和城市景观的方
法可为我国新时期文化遗产的“整体性”
保护提供思路。它还试图通过考虑城市
形态、空间组织与自然特征环境、社会
文化和经济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更
广泛的城市环境中识别、保护和管理历
史区域，使得历史地区与城市其他功能
部分交织在一起，发挥重新连接城市“历
史”和“现代”并进一步指导和改善城
市发展的关键性作用。

4.3 并重：从物质环境转向社会组织
与结构

在国际历程与视野下，文化遗产因
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变化，保护对象
也逐渐由单体建筑、历史古迹拓展到历
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在日益全球化和
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历
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及历史性城市景
观是体现场所归属和身份认同、提高社
会凝聚力和包容性的重要社会与文化资
本。然而，现有保护发展往往倾向于实

现物质和经济目标，使得历史地区的基
本生活、文化和精神需求受到威胁，历
史地区的移民现象越来越普遍和严重，
历史地区传统的非社会化生产方式、自
给自足的生活形态、原始社会结构的瓦
解与破碎敲响了历史文化危机的警钟。
因此，国际宪章与文件提到历史地区保
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留住原住民，
同时在人口规模允许的情况下适当吸纳
新的居民加入，以增添历史地区的活力。

故而，我国新时期的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也应遵循这样的保护重点原则，在
完善物质层面保护理论体系的同时，有
待突破物质环境或空间形态层面去看待
历史地区的居民关系、社会网络、社会
结构变迁等现象，从社会结构层面去探
寻历史文化名城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
物质空间需求和人居环境建设等社会、
经济与文化问题，从而在借鉴保护理论、
探寻保护方法、应用保护实践时，更加重
视对历史文化名城自给自足生活形态的复
原，以及对原住民社会结构的保护等，
还原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加强与社会主
体关系的互动，并加强政府层面的政策
制定与学术界的理论讨论，使相关学术
研究成果与实践层面的决策相衔接。

5结语

面对文化遗产被破坏，无论是从国
际上还是从我国来看，都需要更多的跨
文化比较研究来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的理
论、制度和实践。本文旨在从国际视野
了解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情况，总结
出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方法—实践”
体系。尽管西方国家保护发展的逻辑是
统一而恒定的且具有自发理性，但是由
于国际舆论尚未很好地理解我国文化遗
产保护的复杂状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以欧洲为中心的遗产保护体系，不能完
全有效地适用于我国更加多样化和分散
化的遗产背景情况。而且，处在保护与

发展的价值矛盾前提下，我国尚缺乏文
化遗产保护自发的理性基础。因此，在
借鉴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概念、理论、方
法与实践之时，还需要审慎看待西方国
家文化遗产保护的利与弊，在师夷长技
以自强的过程中真正形成我国特色化的
保护体系与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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